《梁河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公众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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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筑牢国家西南边陲生态屏障，按照《云南省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结合省级“双重”规划，省级、州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了《梁河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二、起草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45号）；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扎实推进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便笺〔2023〕1677号）；
《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技术规程（试行）》；
《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TD/TXX-XX）；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编制规程》（TD/T1068-2022）；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验收规范》（TD/T1069-2022）；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
其他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及梁河县实际情况。
三、起草过程
《规划》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系统修复与综合治理原则，构建“基底研判－格局建构－目标制定－修复分区－重点任务－行动计划－示范工程”全流程生态修复框架，实现规划、管理、施工一体化运行体系。既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全域全要素综合规划和指引，又分区、分系统对具体工程形成直接指引，并形成一批先行示范典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评、规、策、工、制”全过程实现了从研究到落地的可行路径。
梁河县自然资源局于2023年开展《规划》编制工作，编制程序包括：基础工作（准备工作、分析评价、专题研究）、规划编制、协调论证、规划审查和报批等。
四、结构及内容
《规划》公众征求意见稿共计7部分内容。
《规划》公众征求意见稿共计七部分内容。
[bookmark: _Toc4563]第一章节分析了生态现状与面临形势；
第二章节明确了规划目标；
第三章节介绍了生态修复总体格局以及生态修复分区划分情况；
第四章介绍了生态修复的重点任务；
第五章介绍了生态修复的重点工程、项目安排；
第六章分析了规划实施产生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第七章介绍了保障机制。


